

湘财行罚〔2026〕23号
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徐彭敏
地址：XX

根据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5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湘财监〔2025〕7号），我厅派出检查组，对你签字并盖章的湘欣兰德资评报字（2024）第015号、第018号等2份资产评估报告进行检查。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作出的处罚决定如下：
1、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
[bookmark: OLE_LINK1]出具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。
（一）XX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（湘欣兰德资评报字（2024）第015号，实收金额2.2万元人民币）
1.未见预测收益的相关底稿资料。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企业价值》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。
2.评估结果的选取方式不符合准则要求，缺乏充分论证。本次出具的报告中采用资产基础法（评估值XX万元）和收益法（评估值XX万元）评估后，直接以“资产基础法、收益法的估价结果各占50%”进行加权平均，得出最终结论（XX万元）。未充分分析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差异，未说明“等权重（各占50%）分配”的合理性（如，为何两种方法的可靠性、与评估目的的匹配度完全等同）。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资产评估程序》第二十一条的相关规定。
3.本次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折现率计算采用WACC方法，评估说明对权益报酬率采用风险累加法，且明确预测期与永续预测期折现率不一致，其中明确预测期为5.61%、永续预测期为4.14%，未见相关分析说明。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12号——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中折现率的测算》第四条及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资产评估程序》第二十一条的相关规定。
（二）XX公司普查探矿权资金资产评估项目（湘欣兰德资评报字（2024）第018号，实收金额0万元人民币）
1.缺少评估对象现场调查记录。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资产评估程序》第七条及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。
2.未收集涉及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的必要资料，如：获取探矿权的相关合同协议、其他设备投入明细等。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资产评估程序》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。
3.对收集的定价依据资料：探矿权价款缴纳相关凭证、探矿权持有期间（2011年6月1日-2018年6月30日）探矿权使用费缴纳凭证、勘查投入等，无核查验证记录。
上述问题，违反了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——资产评估程序》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。
经专家论证，认定上述两份报告中的问题构成重大遗漏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第二十条“评估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：……（六）出具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估报告……”的相关规定。
以上事实，有你签字的资产评估报告、评估工作底稿以及签字确认的财政检查报告、财政检查工作底稿、专家论证意见等资料作为证据。
二、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五项以及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2022年版）》“四、资产评估监督类”第5项的规定，你的违法行为适用从轻处罚，我厅对你作出以下处罚：警告。同时，责令你立即改正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你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，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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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财政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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